赠   与   合  同
赠与人：     ，男 ，一九   年   月   日出生，身份证号码：        。

受赠人：    ，女 ，一九  年  月  日出生，身份证号码：       。

第一条  赠与人    与受赠人    是    关系，双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编和第三编、《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转让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订立本合同。
第二条  赠与人     拥有位于深圳市福田区       栋    号房产的（房地产证号码：深房地字第     号）     产权，该房产建筑面积      平方米，该房产总登记价为人民币柒拾玖万贰仟柒佰零玖元整。现赠与人    自愿将上述房产100%的产权无偿赠与给     ，不作为其夫妻共同财产。
受赠人     表示愿意接受上述赠与房产。
    第四条 赠与人、受赠人双方关于赠与上述房产的意思表示完全真实。
    第五条 赠与人与受赠人同意在签订本合同并办理公证后应依法向深圳市房地产权管理部门申办房地产权转移登记，房地产权转移登记后，赠与房产的全部产权即由赠与人转移至受赠人。
    第六条 本合同一式四份，赠与人一份，受赠人一份，深圳市深圳公证处一份，国土部门一份，均具有同等效力。
赠与人：




    受赠人：
二○    年八月二十四日于深圳
